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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115年度原住民族青年暑期工讀 

原住民族文化園區樂舞展演與文化推廣職場體驗計畫 

115.3.31公告版 

壹、 計畫緣起 

為協助原住民族青年在學期間提早接觸文化工作實務，培養職場

基礎能力，本中心自 113年起推動暑期樂舞工讀試辦計畫，以原

住民族文化園區為駐點場域，結合樂舞展演與文化推廣工作，提

供青年實際參與原住民族文化現場的學習機會，透過參與樂舞展

演、導覽解說及相關文化推廣工作，協助青年在實際工作情境中

深化對原住民族文化之理解，累積實務經驗，強化文化實務能力

與職涯探索基礎，作為未來投入文化相關領域之重要養成。 

貳、 計畫目的 

一、 培植具原住民族文化素養之青年人才，透過實際參與樂舞展演、

文化推廣及相關實務工作，累積文化工作所需之基礎能力與實務

經驗。 

二、 培養具發展潛力之樂舞專才與文化工作者，引導青年發揮所學專

業，深化其對文化工作的投入意願，逐步建立穩定之文化人才養

成管道。 

三、 促進文化人才留任與回流，鼓勵青年返鄉或持續投入原住民族文

化相關領域，促進在地就業機會之發展，並強化文化人才培育與

傳承機制，推動原住民族文化之永續發展。 

參、 辦理機關 

一、 主辦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 

二、 承辦及用人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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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參加對象 

一、 報名時具原住民身分且年齡在 16 歲以上至 35 歲以下（計算至

115 年 7 月 1 日前足 16 歲者）之本國籍在學學生，並應具下列

資格之一者： 

（一） 高級中等學校：高中（職）二、三年級學生。 

（二） 專科：五年制專科二年級以上學生或二年制專科一年級至二

年級學生。 

（三） 大學校院：一般型（科技型）大學校院（如不分系、學士學

位學程、在職專班、進修部及學士後等）學生。 

（四） 研究所：研究所一年級學生。 

二、 參加本計畫原則以「從未參加」者為優先。 

伍、 工讀名額及職場體驗內容 

本計畫以駐點「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為原則，工讀內容分為

下列三大領域，合計進用 40名工讀生。 

一、 樂舞展演體驗正取 30名（備取 6名） 

（一） 以具有原住民族樂舞演出、發表或參賽經驗者為優先。 

（二） 參與園區定期樂舞展演、排練及相關培訓課程，學習原住民

族樂舞文化內涵與舞台實務。 

（三） 工讀地點原則以「娜麓灣區歌舞館」為主，並配合實際工作

需求彈性調整。 

二、 導覽解說及文化體驗正取 5名（備取 3名） 

（一） 協助園區導覽解說、文化體驗活動及相關接待服務，培養文

化轉譯與溝通能力。 

（二） 工讀地點原則以「塔瑪麓灣區、富谷灣區及圖書館」為主，

並配合實際工作需求彈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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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共行政協助與職場實務體驗正取 5名（備取 3名） 

（一） 以熟悉電腦操作文書處理（word、excel）及資訊管理專長者

為優先。 

（二） 協助中心檔案掃描及財產物品管理資料整理、協助各組室財

產物品標籤張貼及清點、園內環境檢視等園區營運支援工作，

提升對公共行政實務之認識。 

（三） 工讀地點原則以「中心行政辦公室」為主，並配合實際工作

需求彈性調整。 

陸、 徵選期程與方式 

階段 期程 備註 

計畫公告 115.3.31  

報名 115.4.7～4.27 
一律採「線上報名」，報名網址

於 4月 7日公告於本中心網站 

資料審查與補件 115.4.20～4.27 
經通知未於期限內補正資料視

同放棄！ 

面試 115.4.29～4.30 

一律採「線上面試」，面試網址

另外通知，原則不擇期辦理，請

報名學生預留時間 

錄取名單公告 115.5.8 含正取與備取名單 

正取人員報到 115.5.11～5.22 

一律採「線上報到」，報到網址

另外通知，逾期未辦理線上報到

視同放棄，缺額開放備取人員遞

補！ 

備取人員報到 115.5.25起 
由本中心主動通知缺額開放備

取人員遞補至額滿為止 

實體報到及 

職前訓練 
115.7.1 

提供相關證件查核，辦理勞健保

加保作業，職前教育訓練 

職場體驗 115.7.1～8.31  

期末檢討會議 115.8.26 日期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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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注意事項 

一、 工讀期間原則自 115年 7月 1日起至至 8月 31日止，如有異動

將另行通知。 

二、 工作時間以每週 40小時（每週 5天、每天 8小時）為原則，請

事、病假，可協調以補班方式處理，惟需於體驗結束前補班完畢，

無補班之事、病假等扣薪方式，按照勞工請假規則規定。上述工

作時間均須符合勞動基準法規定。 

三、 每月薪資以 115年基本工資標準（新臺幣 2萬 9,500元）計算。 

四、 依法辦理勞健保（含二代健保）及勞退金申報扣繳事宜。 

五、 膳宿及交通： 

（一） 工讀期間之膳宿、交通需自行處理，本中心得視實際需要，

提供必要協助。 

（二） 住宿津貼：考量園區周邊住宿資源有限，為降低生活負擔並

提升參與可行性，每人每月依實際住宿需求提供住宿津貼新

臺幣 5,000元，補助 2個月。 

六、 工讀期滿後需提交工作成果報告，並參與回饋座談會，以提升未

來計畫執行品質。 

七、 其餘相關事項依原住民族委員會 115 年原住民族青年暑期工讀

計畫相關規定辦理。 

捌、 預期效益 

一、 培育具文化素養與實務能力之原住民族青年，透過實際參與樂舞

展演、導覽解說及行政實務，累積文化工作經驗，厚植文化展演

與推廣所需之人才基礎。 

二、 提升文化園區展演與導覽服務品質，藉由青年人力投入與系統化

培訓，強化展演執行、導覽接待及文化解說之整體效能，增進園

區文化推廣之深度與廣度。 

三、 活化文化園區營運能量，青年工讀生透過參與文化展演、導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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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支援等工作，將新世代的創意與活力融入園區營運，協助提

升遊客體驗品質，促進原住民族文化多元呈現與創新發展。 

四、 深化原住民族文化與社會大眾之互動，透過文化展演、導覽解說

及推廣活動，增進民眾對原住民族文化之理解與認同，擴大文化

影響力，強化文化傳承與永續發展效益。 

玖、 本計畫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